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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湖南领湃达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2】第 104 号 

 

 

湖南领湃达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 年度报告及你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晚

间披露的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

“回函”）进行事后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以下情况，请你公司进一

步进行说明： 

1．2019 年至 2021 年，你公司涂镀中间体业务分别实现营业收

入 1,218.43万元、1,292.61万元、3,551.32万元，分别同比变动-1.37%、

6.09%、174.74%。请你公司结合涂镀中间体业务近三年相关产品研

发、下游需求变动、相关产品产销变动、主要客户变动等情况分析说

明报告期内涂镀中间体营业收入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涂

镀中间体业务分季度销售情况、关联销售情况、相关收入确认时点、

售后退回情况等说明相关业务是否存在年底突击交易及提前确认收

入情形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，并报备相关合同、收付

款凭据、收发货凭据等。 

2．回函显示，你公司近三年表面工程化学品前五名客户存在变

动情形，你公司在回函中披露表面工程化学品业务不存在当年新增即

成为公司主要客户的情况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你公司对表面工程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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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业务前五名客户近三年销售情况，并报备相关合同、收付款凭据、

收发货凭据等。 

3．根据回函，你公司认为由于公司表面工程化学品品种多、批

次多，实际产量受到生产时间和生产产品的品种以及年运行次数的影

响，实际产量低于设计产能，相关产线不存在产能严重过剩情况。其

中，你公司 IPO 募投项目包括年产 6,000 吨涂镀添加剂扩产项目及年

产 5,000 吨涂镀中间体（聚碳酸亚酯多元醇）项目，项目实施主体为

你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大亚湾达志精细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惠

州达志”），回函显示惠州达志报告期涂镀添加剂、涂镀中间体营业收

入分别为 4.9 万元、2,680.78 万元，利润率分别为-459.80%、-0.24%。 

请你公司结合行业变动趋势、相关产品下游需求变动预测、相关

产线近五年产能变动及产能利用率情况等进一步分析说明你公司认

为相关产线不存在产能严重过剩情况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、相关固定

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、惠州达志盈利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。 

4．回函显示，2020 年，你公司子公司湖南领湃新能源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领湃”）与衡阳弘湘国有投资（控股）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弘湘国投”）、祁东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
合作建设新能源动力电池产业园，湖南领湃以拥有的无形资产及在建

工程作价 21,116.47 万元，出资并持有衡阳弘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弘新建设”）40.22%的股权。2022 年 1 月 17 日，弘新建设

与湖南领湃签订《租赁资产确认书》，确认自 2021 年 10 月 29 日起，

弘新建设将第一条 1.8GWh 动力电池生产线所需的全部厂房及设备



3 

 

交付于湖南领湃使用，租赁期限为 15 年。湖南领湃向弘新建设租用

的 1.8GWh 动力电池生产线于 2021 年第四季度完成调试，并投入生

产。报告期末，你公司使用权资产余额 6.07 亿元，租赁负债余额 5.84

亿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列示报告期末使用权资产、租赁负债的具体明细、

对应金额、租赁费率，并说明报告期租赁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，截至

报告期末租赁资产、负债的确认依据及合理性。 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动力电池业务相关产线设备、厂房均

采用租赁模式进行生产的原因及商业和理性，租赁产线开始建造的时

点、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点以及你公司投入情况，相关模式是否

存在不稳定风险，相关资产折旧摊销计提的充分性，并结合上述情况

进一步说明在你公司不实际拥有动力电池相关产线、厂房的情况下，

相关动力电池业务是否已具有完整的投入、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能力，

是否已有一定规模的投入，是否已形成稳定业务模式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你公司动力电池业务是否已取得相关业

务资质及认证，报告期内相关产品交付时间及收入确认时点，相关收

入是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，相关客户期后回款情况，是否存在售后退

回情况及相关退换货条款，是否存在年底突击交易及提前确认收入情

形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，并报备相关合同、收付款凭

据、收发货凭据等。 

（4）回函显示，报告期内你公司第一大客户为河南御捷时代汽

车有限公司，相关销售额为 1,772.27 万元，期末对其应收账款余额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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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985.6 万元。你公司对其信用政策为“根据每月按照实际入库的合

格品数量，通知乙方开具并向甲方提供增值税发票后挂账，在 1个月

内以 90 天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付款”。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及

该客户其他供应商信用政策具体情况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对其信用政

策与同行业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策扩大销售情形，

并结合相关客户期后回款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应收账款回收风险。 

（5）回函显示，报告期内你公司第二大客户湖北星晖新能源智

能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北星晖”）为你公司非合并范围内关

联方，相关销售额为 1,376.89 万元，其中动力电池系统收入 26.37 万

元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你公司与湖北星晖的具体关联关系、相关销售

具体内容、营业收入确认及扣除情况，并说明你公司对湖北星晖相关

销售定价是否公允、你公司相关业务开展是否存在对关联方的重大依

赖。 

（6）报告期你公司动力电池系统产品毛利率为-33.68%，请说明

动力电池系统相关存货、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规模，报告期相关资产

减值计提情况以及测算依据，并说明相关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。 

5．回函显示，你公司涂镀添加剂产品由子公司广东达志化学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达志化学”）与江门市德商科佐科技实业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门科佐”）负责生产，达志化学产能 5,000 吨/

年，江门科佐产能 6,000 吨/年。年报显示，你公司于报告期内出售所

持江门科佐股权。 

（1）请说明你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主要产品产能的计算依据，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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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的项目实施主体及具体产能情况，是否包括惠州达志年产 6,000 吨

涂镀添加剂扩产项目相关产能，如否，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你公司出售江门科佐的具体原因及合理

性，你公司涂镀添加剂业务开展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，并结合交易

时间、交易对手方、交易价格等核实说明你公司对相关事项是否存在

信息披露不及时情形。 

（3）请结合江门科佐近三年财务数据及生产经营具体情况等说

明你公司出售其相应股权后，涂镀添加剂现存产能是否能满足客户需

求，你公司相关业务可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6．回函显示，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5,400.71 万元，截

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回款 1,862.34 万元，请你公司结合主要客户信用

政策等说明期末应收账款是否存在超过信用期未回款情形，如是，请

说明具体金额、逾期未收回原因以及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7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1,395.32 万元，较期初增长

931.7%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付款项前五名情况，包括交易对方、交

易金额、交易发生时间、交易背景、是否为关联方等，并说明你公司

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，是否存在无

商业实质的往来项目，是否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形。 

8．报告期重要在建工程项目中，苏州电池研发中心项目预算数

2.41 亿元，累计投入占比 24.17%，报告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 2,220.79

万元、其他减少金额 4,955.20 万元。请说明项目建设进度是否符合预

期，并说明其他减少的原因及具体明细、报告期结转固定资产的依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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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。 

9．报告期内，你公司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、研发费用分别为

1,380.36万元、11,833.18万元、9,390.44万元，分别同比增长 115.59%、

61%、117.93%，上述费用合计占你公司报告期营业总收入的 154.8%。

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员工人数及其变化、职级分布、人均薪酬及当

地平均薪酬水平情况，补充说明管理人员、销售人员和研发人员薪酬

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费用增长幅度与你公司业务规模是否

匹配。 

10．因 2020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 1 亿

元，你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请你公司逐项自查是否存

在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规定的股票交易应

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或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。你公司是否存在规避《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第 10.3.10 条规定的终止上

市情形。 

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问题 1-10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同时，

说明对公司收入确认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，以及针对

收入真实性履行的审计程序及结果，并就所执行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，

公司收入确认是否真实、合规、准确等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5 月 9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湖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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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